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

的基础上，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分拆所属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

及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

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发表如下意见： 

1、 分拆所属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意见：我们认为公司和天极电子符合

分拆上市的条件，本次分拆具有商业合理性、可行性，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

合法权益，同意将本次分拆事项的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 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且具有合理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广州天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

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的《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广州天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

的预案》及其修订稿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

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次分拆

具备商业合理性，有利于公司专注主业发展，增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综合竞争力。 

本次分拆后，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本次分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中小

股东的利益。 



2、本次分拆涉及的公司股东大会、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有关审批、

审核、批准事项，已在《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广州天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至科创

板上市的预案》及其修订稿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相关审批、审核、批

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3、本次分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4、本次分拆的相关议案提请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5、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分拆的总体安排，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

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事项。 

6、本次分拆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相关有权主管部门的审核和

批准。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系控股子公司与其关联方的工程建设交易，符合子公司生产经

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交易的定价系以公司委托第三方出具的《工程预算书》的工程造价为依

据，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王志强、白劭翔、邹友思 

签字日期：2020年 11 月 20日 


